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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聯合國決議派遣維持和平部隊（Peacekeeping Forces）的決策程序為何？

（25 分）

二、我國《船舶法》第 101 條規定：「其他有關船舶技術與管理規則或辦法，

主管機關得參照有關國際公約或協定及其附約所訂標準、建議、辦法或

程式，予以採用，並發布施行」，請說明國際條約與我國國內法之關係。

（25 分）

三、C 國民眾 12 人以觀光簽證身分進入 A 國並與 A 國國民 5 人合作，對 B

國和 D 國國民進行電信詐欺。A 國、B 國與 D 國三國間分別簽有雙邊引

渡協定，僅 B 國與 C 國簽有雙邊引渡協定，這些引渡協定均包含國際法

對於引渡原則的內容。請問：這四個國家在對此犯罪主張管轄時，所依

據的管轄原則為何，說明之。（15 分）若 C 國期盼將其國民引渡回國審

理，可以採取何種安排？（10 分）

四、緬甸與居留於其境內羅興亞人（Rohingya）之間的衝突已久，國際社會

也為羅興亞人所遭受到的軍事攻擊與殺戮普遍感到震驚。請就 1951 年

《關於難民地位的公約》與 1998 年聯合國《國內流離失所問題指導原

則》評論羅興亞人所遭遇的情況。（25 分）


